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外商独资项目实施工程招标备案的试行办法

京技管[2005]29号

第一条  为适应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满足企业对加快办理项目建设前期手续的要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北京市招标投标条例》和《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等国家及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结合国际惯例和开发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除法律、法规和规章有明确规定的以外，开发区内外商独资企业的建设项目经申请可以实施工程招标备案。

第三条  在开发区内实施工程招标备案，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企业营业执照和公司章程；

（二）项目建议书及可行性研究报告已获批准；

（三）已获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四）已完成报建备案手续；

（五）建设资金已经落实：

1、建设工期不足1年的，到位资金不少于工程合同价款的50%；

2、建设工期超过1年的，到位资金不少于工程合同价款的40%。

（六）施工图纸已经过审查，能够满足工程施工需要。

（七） 开发区建设发展局公布准入施工企业名单，建设单位在上述名单之外选取施工总包单位，应提前告知开发区建设发展局，由建发局对其进行资质、信用和能力审查。

(八) 合同价格应以北京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处公布的指导价格为基础，不得低于工程成本价；

（九） 为保证工程建设质量和生产安全，建设工期不得低于定额工期的85%；

第四条  具备上述条件的工程项目向开发区建设发展局提出申请，经批准可以直接办理工程招标备案。

第五条  办理工程招标备案程序：

（一） 建设单位和建筑承包企业必须共同到开发区建设工程招投标管理办公室办理资质审核手续，应提供建筑承包企业：

1、营业执照；

2、资质证书；

3、安全生产许可证；

4、投标卡；

5、项目经理证及身份证。

（二）资质审核合格后，办理建设工程合同备案。须提供：

1、建设工程承包合同；

2、合同备案表；

3、建筑承包企业的合同员证。

第六条  外商独资项目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估算价超过50万元人民币（含）的，也可以实施招标备案，具体要求参照上述规定执行。

第七条  完成工程、监理招标备案后，可直接到开发区建设发展局办理开工手续，除本规定第三条要求的条件外，还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 施工总承包单位已完成劳务分包的招标，且劳务分包合同已备案。

（二） 建筑承包企业已在开发区建设发展局和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共同指定的银行开户，存入合同价款5%的保证金，作为解决农民工工资专用资金。

（三） 建设单位按规定办理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和施工安全监督备案手续。

（四）有关施工现场的管理，按照北京市及开发区相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本规定由开发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九条  本规定自2005年4月15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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